	[bookmark: _GoBack]校内预算追加申请表

	申请部门：

	申请日期：

	项目名称
	追加金额（单位：元）

	
	

	申请理由：

	审批说明：追加金额在 5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由部门提出、财务处审核，分管院领导同意，分管财务院领导（总会计师）审批；金额在 5 万元（含）-30 万元（不含），另需院长审批；30 万（含）-100 万（不含），报院长办公会审批；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报党委常委会审批。

	审批人
	审批意见（同意/不同意）
	审批人签字
	审批日期

	申请部门负责人
	
	
	

	申请部门分管领导
	
	
	

	财务处负责人
	
	
	

	总会计师
	
	
	

	院长
	
	
	



